
适用业态：食品生产经营者（4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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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合规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 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 风险等级 合规建议 指导部门

食品生产企业应

当配备食品安全

管理人员，加强

对其培训和考

核。经考核不具

备食品安全管理

能力的，不得上

岗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四十四条第三款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配备

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加强对其培训和考核。经考核不

具备食品安全管理能力的，不得上岗。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部门应当对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随机进行监

督抽查考核并公布考核情况。监督抽查考核不得收取

费用食品生产企业没有配

备食品安全管理人

员。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处五

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

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二）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未按

规定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或者未按规定配备或者

培训、考核食品安全管理人员。

食品生产企业应当配

备食品安全管理人

员，并对其培训和考

核，考核合格后上岗

★★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四十七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食品安全

自查制度，定期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生产

经营条件发生变化，不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食品

生产经营者应当立即采取整改措施；有发生食品安全

事故潜在风险的，应当立即停止食品生产经营活动，

并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报

告

食品生产经营者未建

立食品安全自查制

度，未定期对食品安

全状况进行检查评

价，或经营条件发生

变化未按规定处理

食品生产者应当

建立食品安全自

查制度

社旗县市场监

管局食品生产

安全监督管理

股

2
。

。
。

1.应当建立食品

安全自查制度，明确

自查的内容、人员、

方式、频次、记录方

式、整改要求等

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一项 违反本法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的，

★

。

2.对自查（检查）

发现的问题，逐项分

析原因并立即进行整

改。

3.有发生食品安

全事故潜在风险的，

社旗县市场监

管局食品生产

安全监督管理

股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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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行政合规事项 常见违法行为表现 法律依据及违法责任 风险等级 合规建议 指导部门

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

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应当立即停止食品经

营活动，并向所在地

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报告

（十一）食品生产经营者未定期对食品安全状况

进行检查评价，或者生产经营条件发生变化，未按规

定处理。

。

生产的食品中不

得添加药品，但

是可以添加按照

传统既是食品又

是中药材的物

质

3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三十八条 生产经营的食品中不得添加药品，

但是可以添加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

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由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制

定、公布

生产违法添加药品的

食品。

。

第一百二十三条第一款第六项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

产经营的食品，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

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

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

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五倍以

上三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并可

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食药同源的目录

对食品进行甄别，不

得对食品的药用性进

行宣传

★★

（六）生产经营添加药品的食品。

★

。

1.特殊食品生产企业

未按照注册或者备案

的配方工艺组织生产

特殊食品；

2.特殊食品经营单

特殊食品生产经

营单位应当生产

经营依法注册或

者备案的特殊食

社旗县市场监

管局食品生产

安全监督管理

股

4

品 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六项 违反本法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

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

1.特殊食品生产

企业应按照注册或者

备案的配方和生产工

艺组织生产特殊食

品

★★★

。

社旗县市场监

管局食品生产

安全监督管理

股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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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严格履行进货查验

职责，销售的特殊食

品的标签、说明书内

容与注册或者备案的

标签、说明书不一致。

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

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

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吊销许可证：

（六）生产经营未按规定注册的保健食品、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乳粉，或者未按注册

的产品配方、生产工艺等技术要求组织生产。

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八项、第九项 违反本

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

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改正

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

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

（八）保健食品生产企业未按规定向食品安全监

督管理部门备案，或者未按备案的产品配方、生产工

艺等技术要求组织生产；

（九）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企业未将食品原料、

食品添加剂、产品配方、标签等向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部门备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八条第四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食

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本条例第七十五条

的规定给予处罚：

2.特殊食品经营

单位应当建立并执行

进货查验制度，认真

核对供货商提供的特

殊食品注册批文或者

备案凭证

（四）生产经营的特殊食品的标签、说明书内容

与注册或者备案的标签、说明书不一致。

。

备注：1.清单并未涵盖所有食品生产类违法行为。



2.发生频率较高的为★★★，发生频率一般的为★★，发生频率较少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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